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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福建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
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任务目标
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能力提升，着力提高粮油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水平，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，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，推进服务规范化便利化。全省支持农民合作社420个、家庭农场550个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5个，通过项目实施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生产经营水平、增强服务带动能力，实现由量质并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。
二、建设内容
（一）提升粮油新型经营主体单产能力。支持2023年30个粮食产能区项目县、2022年13个油料播种面积万亩以上县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（以下简称示范社）、示范家庭农场，15个油菜试验示范县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集成应用新品种、新农药、新机具、新肥料、新技术；开展生产集约化统一供种育苗、肥水管理、病虫防控、技术指导、机械作业（含深翻、播、插、防、收、烘等）；开展品牌创建与宣传；积极参加或组织培训等。
（二）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。支持县级以上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，优先支持2022年评定的36个国家级示范社和174个省级示范社，开展生产基础设施、经营办公场所、农产品加工设施、销售平台等建设，推广应用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装备；打造品牌，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与质量安全追溯制定；开展区域性、行业性联合与合作，推动社企对接，参加农产品销售对接等活动；参加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等。
（三）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重点县。支持永泰、仙游、永春、诏安、长汀、宁化、建宁、延平、政和、福鼎、寿宁等11个县，根据本地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情况选择1-2个主导产业开展主体质量提升。支持县级以上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（不少于36个）改善生产设施条件，应用先进技术，提高产品质量水平；开展区域性、行业性联合与合作，共享社会资源；加强品牌公益推介，利用好区域公用品牌，帮助更多主体获得授权使用。
（四）鼓励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。支持20个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和1个家庭农场联盟，完善章程制度、健全组织机构、规范财务管理、合理分配盈余；开展生产基础设施、经营办公场所、农产品加工设施、销售平台建设，推广应用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装备等；制定统一生产标准、打造统一品牌授权家庭农场成员使用；对接周边市场、拓展销售渠道；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等。
（五）提升奶业主体生产经营能力。支持5个奶业主体升级养殖设施装备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推动奶牛单产提升，提高标准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生产水平，与现代奶业发展有机衔接。
（六）实施“千员带万社”活动。支持闽侯等64个县聘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，对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提供点对点精准指导服务。支持连江等25个县创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中心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技术指导、产业发展、财务管理、市场营销等服务。支持晋安等有新型经营主体县，对2022年底前注册登记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进行信息采集录入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服务信息化，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。
三、补助方式和标准
提升粮油新型经营主体单产能力、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、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重点县、鼓励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、提升奶业主体生产经营能力等项目采取“先建后补”的补助方式，承担项目的国家级、省级示范社每个补助不超过30万元，设区市级、县级示范社每个补助不超过10万元；省级、设区市级、县级示范家庭农场每个补助不超过10万元。承担油菜试验示范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每个补助资金10万元。承担提升奶业生产经营能力的主体每个补助30万元。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联盟每个补助30万元。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重点县每个县补助500万元。
聘任新型农业经营辅导员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或“购买服务”的补助方式，每个辅导员补助不超过1万元。新型农业主体服务中心创建采取“购买服务”的补助方式，每个县补助30万元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采集录入采取“购买服务”的补助方式，每个主体信息采集录入补助不超过100元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认真组织实施。各项目县（市、区）要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。要立足于指导、服务、扶持、规范的工作思路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抓好组织实施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生产经营水平、增强服务带动能力。永泰、仙游、永春、诏安、长汀、宁化、建宁、延平、政和、福鼎、寿宁等11个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重点县，要制定具体项目实施方案报省农业农村厅审定。承担项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须按要求纳入项目库管理。
（二）强化资金管理。要加强资金监管，跟踪掌握工作进度，及时拨付财政补助资金。强化对项目承担主体监督检查，设立专门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举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对骗取套取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，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依法依规严厉问责，严肃查处。
（三）落实绩效考评。要认真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，采取县级自评、设区市级复核方式。项目资金落实情况由设区市汇总后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。对绩效结果为优良的，在下年度项目安排时给予优先考虑、重点支持；对绩效差的则在全省范围内通报，扣减相应项目资金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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